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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农业作为国民第一产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

基础性产业。宁夏栽培的农作物以粮食作物、蔬菜、瓜果为

主，而粮食作物中以水稻、玉米、马铃薯、小麦占主要地位，

是自治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局 2021

年统计年鉴显示，2020 年主要粮食作物总产量达 380 万吨。

为进一步增强自治区涉农部门业务人员对宁夏基本农情尤

其是主要粮食作物的了解，秉承服务“三农”的宗旨，针对为

农服务需求，结合关键农事活动和关键农时阶段，在不同时

间、不同地区深入田间开展农情调查，详细调查农作物生长

状况、种植结构、土壤墒情、农业气象灾害等相关资料，有

针对性地对不同地区农业情况进行评估，为自治区政府正确

决策提供依据，助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但目前自治区涉农部门（含农业部门、气象部门等）在

农情调查时均按照本部门的调查方式开展调查，不同部门之

间有重复的调查工作，也有本部门特色的调查工作。此外，

同一调查内容的调查方式、数据采集格式、分级标准、等级

描述也可能存在不一致，如发育期、苗情信息、作物种植密

度等，均没有相应的标准予以规范。在信息共享的新时代，

各部门加强合作、优势互补、信息共享、高效联动是新趋势，

也是新要求，但目前状况下，涉农部门之间数据共享，也因

为数据调查方法和细节不一致，导致数据无可比性，无法发



挥各方优势，及时准确掌握农作物基础资料。 

因此，亟需广泛调查自治区各涉农部门农情调查方式和

内容，寻找不同部门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仔细对比优劣点，

最终确定并编制一个统一规范的宁夏主要粮食作物农情调

查标准，规范农情调查流程。若有规范的农情调查标准，各

涉农部门按照此标准开展农情调查，其调查方法、内容、数

据统一规范，有利于数据横向对比和纵向积累，也有利于各

涉农部门数据共享、优势互补，更好地做好新时代为农服务

工作。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宁夏气象局提出并归口。2021 年 7 月 30 日《自

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下达公路工程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技

术规范等 6 项地方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2021〕717 号）

下达本标准制定计划，项目编号 2021-T-092，立项名称为《主

要粮食作物农情调查规范》，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科学研

究所承担制定任务。 

（二）协作单位 

协作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技术准备阶段。2021 年 8～9 月，确定了标准主要技

术内容，确定本标准只针对宁夏主要粮食作物的农情调查业



务，对农情调查流程进行规范，确保获取的农情观测资料具

有准确性、代表性、可比性，为全区开展农业相关业务和科

研提供数据支撑。 

2.资料收集阶段。2021 年 10 月～2022 年 1 月，查找相

关文献、标准等。文献资料包括：《农业气象观测规范》（气

象出版社，1993 年）、《农情工作手册》（农业部种植业管理

司，2016 年）；已经颁布的标准包括：《农业气象观测规范 马

铃薯》（QX/T 300-2015）、《农业气象观测规范 玉米》（QX/T 

361-2016）、《农业气象观测规范 水稻》（QX/T 468-2018 ）、

《农业气象观测规范 冬小麦》（QX/T 299-2015）等。整理

2005 年以来宁夏气象科研所春季、夏季、秋季农情调查资料

及永宁、固原、中卫、平罗等农业气象观测站 1981 年以来

的作物生育状况观测记录表作为本标准制定的基本资料。初

步形成《主要粮食作物农情调查规范》（初稿）。 

3.技术咨询阶段。2022 年 2 月，编制组向宁夏气象部门

农业气象业务人员、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相关专家开展

了技术咨询，咨询对标准内容的意见和建议。收集咨询意见

进行整合分析，形成《主要粮食作物农情调查规范》（讨论

稿）。 

4.征求意见稿编制阶段。2022 年 3 月，编制组对收集的

文献、资料和咨询意见进行分析、整理，形成《主要粮食作

物农情调查规范》（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并上报，由宁



夏气象局标准化主管部门对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进行了

审查。 

5.征求意见阶段。2022 年 4 月，编制组向区内相关行业

60 个专家广泛征求意见，其中气象部门 53 个，宁夏调查总

队、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宁夏农林科学院、宁夏大学 7

个。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专家有 14 个，其中有建议或

者意见的专家有 13 个。收集的征求意见数为 63 条，编制组

对征求意见进行汇总分类，按照章条编号或相似意见进行合

并后总计 38 条，采纳 17 条，部分采纳 14 条，未采纳 7 条。

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对《主要粮食作物农情调查规范》（征

求意见稿）文本进行逐一修改，并形成《主要粮食作物农情

调查规范》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6.承担单位初审阶段。2022 年 5 月，起草单位宁夏气象

科学研究所组织技术委员会对标准进行了初审，技术委员会

对标准内容和第一阶段征求到的专家建议和意见进行认真

讨论，形成统一的修改建议。编写组综合 38 条专家意见和

技术委员会的统一建议，对标准文本进一步做出修改完善，

形成《主要粮食作物农情调查规范》（送审稿）。 

7.行业主管部门审查阶段。2022 年 9 月 7 日，宁夏气象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了本标准的技术审查会议，邀请

了 7 名专家对本标准进行审查，对送审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

讨论和审查。专家组认为本标准对规范宁夏地区涉农部门开



展小麦、玉米、水稻、马铃薯的农情调查工作很有意义，同

意该标准通过审查，并建议编制组按照专家的意见进行认真

修改。编制组根据审查专家提出修改意见对标准文本和编制

说明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四）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承担工作 

主要起草人李剑萍、李阳、朱志明、杨洋、姜琳琳、马

力文、刘春光、赵金龙、朱永宁。 

李剑萍：负责标准整体框架制定、文本修改。 

李阳：负责组织收集和汇总基础资料；确定标准体系与

结构，起草完成标准初稿；负责组织征求专家意见，完善标

准讨论稿、征求意见稿、送审稿；负责预算执行等。 

朱志明、马力文、刘春光：负责联系外部门专家，并完

成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校对和完善。 

杨洋、朱永宁：收集整理宁夏气象科研所农情调查资料

及永宁、固原、中卫、平罗等农业气象观测站作物生育状况

观测记录表。 

姜琳琳、赵金龙：收集和整理专家意见，填写征求意见

汇总处理表。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的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给出的规定进行编制，参考国家、



地方、行业的相关规定，遵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

政策、标准及其规范，以及地方标准的特点，力求语言表述

规范，用语准确、简明，结构合理。本着科学、实用、可操

作的原则进行编制。 

科学性原则：编制组搜集了气象、农业部门已有关于农

情调查的相关文献，整理了长时间序列的农情调查资料及农

业气象观测站作物生育状况观测记录表。参考已发布的有关

标准文件，使标准文件的编写具有科学依据。 

实用性原则：作为规范宁夏主要粮食作物农情调查的地

方标准，在编制过程中考虑水稻、玉米、小麦、马铃薯四类

粮食作物，也充分考虑气象和农业部门开展四类粮食作物农

情调查的异同点，对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规范统一，可为不同

涉农部门开展农情调查提供内容全面、标准统一的观测规范。 

可操作性原则：标准制定充分考虑气象、农业的实际，

保证标准内容的可操作性。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和解释说明 

1.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调查流程及 4 个附录，规定了宁夏主要粮食作物农情调

查的流程。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重点参考了 1993 年国家气象局出

版的《农业气象观测规范》、2016 年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印



发的《农情工作手册》、2015 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气象行业

标准《农业气象观测规范 马铃薯》（QX/T 300-2015）、《农业

气象观测规范 冬小麦》（QX/T 299-2015）等。 

2.主要内容的解释说明 

（1）标准名称：标准名称为主要粮食作物农情调查规

范。 

（2）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宁夏主要粮食作物农情调查

的调查流程。 

（3）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中引用和参考了最新版

的国内先进标准，以充分保准本标准条款的可以性和可行性。 

（4）术语和定义：本标准对标准内相关术语进行了阐

述。 

（5）调查流程：本标准规定了农情调查流程，包括组

建调查组、确定调查类型、制定调查方案、调查路线选择、

调查点选择、调查地段选择、调查、调查记录。 

（三）主要技术内容 

1. 主要粮食作物种类的确定 

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局统计年鉴可以看出，宁夏粮食

作物分为五大类，分别为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薯类。

2021 年统计年鉴显示，2020 年粮食作物总产量为 3804941

吨，其中稻谷 493939 吨、小麦 277858 吨、玉米 2490704 吨、

大豆 3907 吨、薯类 415399 吨。可以看出，宁夏主要粮食作



物为稻谷、小麦、玉米、薯类，这四类作物的产量占粮食类

作物产量的 99.8%，因此本标准选定宁夏主要粮食作物为水

稻、小麦、玉米、马铃薯。 

2.农情调查类型的确定 

固定时段农情调查分为春季农情调查、夏季农情调查、

秋季农情调查。其中，春季一般为 4 月中旬前后，主要调查

小麦，该时段春小麦处于三叶期～分蘖期，冬小麦处于起身

期。三叶期小麦种子胚乳养分已基本耗尽，幼苗开始从土壤

内吸收养分，所以又称“离乳期”、“断奶期”，还标志着即

将开始分蘖与长不定根，是采取措施促进幼苗健壮生长的重

要时期。分蘖期是采取措施对分蘖数量进行促控，建立合理

的群体结构，增长根系，决定每亩穗数和奠定大穗的重要时

期的重要时期。返青期主要是生根、长叶和分蘖，也是促使

晚弱苗升级、控制旺苗徒长、调节群体大小和决定成穗率高

低的关键时期。 

   

图 1 春季农情调查 

夏季农情调查一般为 6 月中旬前后，主要调查小麦、玉



米、水稻、马铃薯，该时段春小麦处于乳熟期，冬小麦处于

乳熟期，玉米处于七叶期～大喇叭口期，水稻处于分蘖期，

马铃薯处于分枝期。小麦：乳熟期是小麦淀粉开始沉积的时

间，水分逐渐下降，干物质增加，属于小麦千粒重生长发育

最关键的时期。水稻：分蘖期是采取措施对分蘖数量进行促

控，建立合理的群体结构，增长根系，决定每亩穗数和奠定

大穗的重要时期的重要时期。玉米：七叶期～大喇叭口期是

决定玉米产量高低的关键时期，此时玉米的顶端生长已完成，

开始转向穗的发育，进入玉米生殖生长阶段，也是玉米需水

量高峰期。马铃薯：分枝期是马铃薯结薯多、少、大、小的

关键时期，也是决定马铃薯能否稳产、丰产、增产的关键时

期。 

  

 



  

 

图 2 

图 2 夏季农情调查 

秋季农情调查一般为 8 月中旬前后，主要调查玉米、水

稻、马铃薯。该时段玉米处于乳熟期，马铃薯处于开花期，

水稻处于抽穗扬花期。玉米：乳熟期是玉米籽粒形成的关键

时期，进入乳熟期后，营养生长全部停止，是玉米生殖生长

最旺盛的阶段，也是决定玉米产量的关键阶段。水稻：抽穗

期标志着由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也是营养生长和生殖生

长旺盛的并进阶段，是决定水稻产量最为重要的关键期。马

铃薯：开花期标志马铃薯进入生殖生长阶段，开花后马铃薯

块茎快速膨大，是马铃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 

 



 

图 3 秋季农情调查 

临时农情调查的调查时间则视调查需求而定。 

3.农情调查要素的确定 

调查要素包括作物名称、生育期、苗情、植株密度、植

株高度、产量构成要素、备注（农事活动、农业气象灾害等）

等。生育期是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出现外部形态明显变化的

特征时期。苗情是针对作物长势、长相、密度、病虫害等的

综合性评判指标。植株密度是对单位土地面积上的植株数量

进行测定，是构成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科

学管理的重要指标。植株高度是衡量作物生长速度的指标之

一，需要定期测量。产量构成要素是获得作物产量的重要指

标，是农情调查最重要的调查要素。备注主要针对调查作物

已开展或正在开展的关键农事活动以及作物已遭受或正在

遭受的农业气象灾害，如霜冻、高温干旱、干热风等。 

4.调查要素标准的确定 

本标准综合 1993 年气象出版社出版的《农业气象观测

规范》及 2016 年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印发的《农情工作手



册》的调查要素标准，针对某一调查要素综合比较气象、农

业判定标准的异同点，以生育期为例，气象部门和农业部门

观测的生育期存在差异，同一生育期的判别标准也存在差异，

判定标准一致的予以保留，不一致的地方则根据科学性、可

操作性综合考虑，并征求气象、农业等方面的专家意见，最

终予以确定。 

三、试验验证 

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科研所为唯一的区级气象为农服

务单位，开展全区农情调查工作已有近二十年，在主要粮食

作物农情调查方式、数据积累方面都为本标准的编写提供了

详细可靠的技术资料和重要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从事粮食作物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等工作，

为本标准的编写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本标准以气象出版社出版的《农业气象观测规范》和农

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印发的《农情工作手册》为重要依据。自

1993 年《农业气象观测规范》出版以来，宁夏气象科研所以

及固原、永宁、中卫等承担农业气象观测业务的单位均按照

此书籍开展农情调查及作物生长状况调查，积累了长时间序

列的调查数据，调查数据在开展夏粮、秋粮产量预报业务中

发挥了重要的数据支撑作用，宁夏气象局近七年产量预报准

确率平均为 96.5%。农业部门自 2006 年《农情工作手册》印

发以来，开展农情调查按照此书籍的内容和标准执行。本标



准综合对比气象、农业部门农情调查方式和内容，寻找不同

部门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仔细对比优劣点，最终确定并编制

了统一规范的宁夏主要粮食作物农情调查标准。 

宁夏气象科研所采用该标准在 2022 年 4 月、6 月、8 月

三次农情调查中进行实地验证，撰写了三次农情调查报告，

并利用农情调查数据开展了 2022 年产量预报业务。 

四、知识产权说明：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知识产权，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五、采标情况：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或

与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的比较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但本标准研究吸

取了国内相关标准和研究的成果。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包括处理过程、依据和结果 

本规程在起草编写的过程中，编写组成员广泛听取、征

求意见和建议，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建议审批发布为推荐性标准

或强制性标准的说明及理由 

建议本标准为宁夏推荐性地方标准。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